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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a Vinci Code “達文西密碼”閱讀時的思緒
1、 基本態度
1987年時代雜誌曾有一篇文章，在全世界引起極大的震撼，稱作聖經密碼。被稱作聖經密碼的由來，是採用希伯來原文聖經，將每一個希伯來字母“按照每跳一個字母或跳兩個字母……直到跳ｎ個字母的方式，作為取樣的根據”，以此得到許多的結果，大部份是沒有意義的結果，小部份成為有意義的文字組合，其中大部份又與一直世事無關；小部份則與目前所知的世事不一定相關，卻很有趣的出現林肯啦、美國啦……等字詞，更進一步的顯示出甘迺迪的被殺等組合，因此被稱為聖經密碼，意思是“聖經早就預言了這些事情的發生”。

我們應該採取甚麼態度看待此事呢？第一從社會立場來看，有人這麼作了，這是一件真實的事情，但是這不能解釋成“聖經真有此意”。因為這樣子讀聖經，不單是不尊敬聖經的寫作過程、啟示過程，甚至“可能是”將異教的方式，帶進了讀聖經的系統和範圍之中。所以從社會觀點，基督徒與基督教界應該不要去談論它、更不要去反對和攻擊。因為越是公開的談論、反對和攻擊，越是引起人們的注意，使之成為“社會的大熱門”，不單吸引非信徒的注意，可能也激起某些信徒“渴望得著神的聲音”的思想，透過這樣的研究，成為他們領受神的信息和聲音的一種路徑，結果成為“聖經密碼的信仰者”，而離開真道。這是我們不應該“推波助瀾”的行為。去年的電影“耶穌受難記”以及暢銷書‘達文西密碼’，都可以循此思路，反省我們自己對這等事的立場與心態。
第二從神學立場來看，解釋聖經應該有一定的規範和限制。沒有規範和限制的解經，雖然仍然可以得著許多激勵人心的內容，但是所遺留的後遺症，則是千百年都無從消除的缺失，甚至是災難。其次所謂的解經時應有的規範和限制，應該具備“全面性、整體性”。就是某些解經法只能偏面的使用在某些經文內容，不能用在其他經文，這是不應該被尊崇的解經法。例如：過份的寓意解釋、靈意解釋等方法，甚至原是正當的解釋聖經的方法，一旦過份使用，也是不應該被尊崇的解經方法了。因此近來的解釋聖經的學問，不再是有一個通用於解釋聖經的方法，而是一個解釋聖經的體系。例如：解經是建立在寫作與字義的基礎，外加體裁、歷史、文化……等因素之規範和限制，最重要的是“這個解經體系”放之四海皆可行。
因此關於類似“聖經密碼”等理論，既然所能使用的內容，是一小部份中的再一小部份，那麼絕大部份是無意義的內容和結果，這種解釋聖經的方式，根本不是正確的解經，我們怎予以同意、採用，甚至為之發揚光大呢！但是他們也非一無是處，因為這不單讓我們反省自己神學和信仰內容上的缺失，還提供我們改進的參考。例如：我為何被這些“不屬神之學問所吸引？”我自己的解經立場與態度的缺失、不足，甚至是錯誤何在？
從教會事工的立場來看，一個社會的理念、一部電影以及一本小說等等，如果我們處理不當，不單使基督徒誤入歧途、使非基督徒視我們為“外星人”，也使得教會造就門徒之事受阻、使傳福音給非信徒之事受虧損，因此我們有必要“謹慎處理”，但是不能不處理。
對會友：應該建立大家面對此事的正確態度和知識。例如：上述的社會、神學和教會事工的分析。另外是認識自己的卑微；當別人與我們討論時，應該“不知就說不知、知也應謙虛表達『這是就我所知，而非教會的真理』，更不是反駁您的真實的感受”。

對外界：我們樂意看到大家對基督教會的事務有所興趣，只懇請大家從理念、電影、小說……等角度之外，再以基督教之內部，來認識我們吧！以我們教會的裡面，來認識我們教會吧！

這一份達文西密碼的心得，也是從這個角度，向大家分享我個人的心得而已。

　　
2、 本心得的表達方式：
這一份心得將以邊讀、邊想、邊反省、邊記錄的方式，雜亂的寫下個人的雜記。內容如下：

謝辭與事實：

這是一本小說，基督徒當以小說對待之。若有人以為小說正在攻擊我們的信仰，本人懇求您，先別以護教之立場，反應吾等的心理和行為，僅以這是小說為開始的基本態度。當然這是一本小說，要看不看，這是您的權益，看小說不是罪、不是錯，也沒甚麼對不對的事。重點是如何看？看甚麼？不看甚麼？求神給我“不看人眼中的樑木的提醒”。

兄弟會、錫安會The Priory Sion以及主業會Opus Dei我知道多少呢？若我不知、知得少……，我想我更本不能評論這書吧！只能從讀書心得與感受，給自己一個“讀書樂”的機會吧！真正的基督教社團，應該不包括“秘密會社”一類的團體，以及藉肉體苦修的感受，作為蒙神同在的事實與印證，因此就當它們是小說吧！我們也應該開始思想和拒絕“建立、發展……教會界中的秘密會社”，因為基督教從建立至今，從未以秘密會社的方式擴展教會，就連在大迫害的時候，雖有秘密聚集，但沒有秘密會社的存在，因為大家都知道有一群信奉耶穌基督的人的存在。
　　
序幕：
如果一本小說，從序幕就逮獲我們的注意和興趣，我真願我有此能耐，因我承認這一本書的序幕，寫得真好，至少中文譯本是如此的。好像寫此書的人，真的十分瞭解羅浮宮博物館，如果一生無法前往，能由此有一個影像，應該也是挺好的。或許這也是國人所謂『秀才不出門，能知天下事的一種情形吧』！真是謝謝作者、譯者！

　　
第１章：

關於“異教符號體系”這一門學問，對我而言，真是前所未聞，這也要謝謝作者和譯者了。
第２章：

我開始接觸了主業會。甚麼是苦修帶？第20頁中的描述，另我震驚。以傷害自己的行為，來記念基督所受的苦難，以及藉此抵銷肉體的欲望。這種以品嚐肉體之痛苦所帶來的潔淨儀式。這些都不是我所熟悉的基督教。甚麼是苦鞭？第21頁的描述，也叫我不解。它是一條藉以鞭打自己背部的鞭子，來自他們對哥林多前書9:27『我是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。』拉丁譯文為『我嚴格地對付自己的身體。』他們的解釋與應用，似乎是這樣的，這是必須完成的懺悔儀式，藉此為自己的靈魂，洗去今日的罪，就是剛才殺了羅浮宮博物館的館長。

這不是聖經經文的原意，也不是該有的應用，因此建立在這樣基礎上的故事發展，不是談論“我所信的基督或基督教”因此我無權評論這書，但我可以反省我的解釋聖經與應用信息的態度。過份的字義的解釋，真是害人害己啊！
第３－４章：

神遊巴黎是我的一大享受；瞭解歐洲住宿旅館必須出示護照，真是好處多多，可能也有損隱失，但是可以接受“世上的平安常需付出交付隱私的代價。”
羅浮宮中的現代建築物“金字塔”，七十呎高、６６６片玻璃建成，與６６６表示撒旦連想在一起，真是豐富的連想。小羅浮宮的遊覽方式、法國人對古典與現代的衝突與衝激，也是我所未聞。真是不錯的一項知識。
在歐洲的基督教界當中“含天主教在內”，居然有這麼多的學問，真是令我大開眼界。女神崇拜、女性的神聖觀念、相關的藝術和符號……等等，不單有人專研，還有人為此寫專門的書籍，以及法國對長的配飾與宗教信仰的互動關係，都令我想到“他們的信仰與我們有所不同，但是他們表達信仰於日常生活之中，到是強過華人教會太多、太多了”。
第５章：

關於書中的主業會：男女在總部中永遠是被分隔於聽覺和視覺之外的；由西班牙神父若瑟瑪利亞施禮華創立，藉他的靈修書道路，就是從事天主教的事業的時候，如何遵循的９９９則默想，而傳遍世界；在他們當中也有保守和極端的不同，同時兩派之間也有所爭鬥之事；同時擁有基督是愛…非暴力…和平的，以及強力摧毀凡褻瀆神的人的思想。
這都不是我所熟悉、相信的基督教。基督教卻時擁有規矩或規條，但是那就是聖經本身的教導，而非人所整理的聖經、更不是從人的經歷所整理出來的規條。同時愛仇敵的部份，應該可以否定“用暴力、謀殺……等行為，處置那些褻瀆者”。

再者，書中人物西拉，以詩篇中的句子『求祢用牛膝草潔淨我，我就乾淨……求祢洗滌我，我就比雪更白。』似乎表達出他的一種信仰，就是這種『由經文字義而來的儀式』，確實使他有一種『被神接納的感受』。這一部份不是我們的基信教信仰。雖然現在有越來越多的基督徒，以有無感覺，來斷定自己是否被神所愛和接納，但這真的不是基督教的信仰。

第６章：

關於辦案的動作的記載：真是好看，既清晰又合理，而且帶著讀者，走過他們的思路。真是不錯的文筆。

關於符號與宗教間的互動：五芒星本是異教的符號，原本有自己的意義，就是男女間的平衡，世界就會和諧。它來自古代宗教，嚴格來講，不能說是非基督教信仰，因為當時世界上還沒有所謂的基督教信仰。但是在歷史中，每一個新興起的權力，都會接收或採用原有的符號，然後在穩固權力的同時，就要貶低或消除這些符號，以至於作出改變這些符號的意義的動作，當然天主教也這麼作了。
如果真如作者所持的理論，那麼我們解釋聖經中的事件、字義……，是不是也應該注意“每一個事件、符號、字義”在不同的年代之中，所代表的不同的意義。若非如此，我們不就是一而再、再而三的錯解聖經了嗎！雖然我們的心態、期望都沒有缺失，仍可能犯下解經時的大錯誤啊！若這就是造成西拉跟隨錯誤的解經和應用，進而享受錯誤的潔淨、執行錯誤的基督教事奉行為，還以為自己滿得神恩、為神付出，那就是傳道人、基督徒的大錯了。
第７章：

從描述桑德琳修女說起：事奉者還真是可以分為宗教性事

工的事奉，以及非宗教事工的事奉。可見教會和教會界真的應該認真考慮這樣的事情。若是傳道人被非宗教性事工拖累，那是教會的損失，可見非宗教性事工的事奉，真是一般教會會友該認真考慮，受教導、受差遣的項目。
關於天主教的封聖一事：真有死後一世紀，才能封聖的規矩嗎？是否NBA名人堂的退休五年的限制等，也都是出自這種的西方文化呢？總之，凡事不按規矩的行事，總有後遺症的。再者，一個令人不安的團體與事工，只因為組織上的要求，也要盡力去執行完美，也都是值得商榷的。這也不像我所認識的基督教。
第８章：

這是一個偉大的篇章，道出本書的由來，也是整本小說的根基。單就寫作而言，真是科學知識、藝術知識、寫作技巧都巧妙的融會貫通，真是極佳的引言作品。不由得不稱讚它。其中的人體比例圖、黃金比例，達文西的時代、解剖學上的最正確圖畫，都叫我增長見聞。
關於達文西的素描“維特魯威人”的講解，圓形乃是代表陰性、裸體男子的四肢末梢達於圓周，代表男女和諧、完整。以及作者以此反譏世人，因誤解而滋生不信任的事實或特性，竟是輕描淡寫的躍然紙上。這都使本人佩服的五體投地。
關於我們的作者：在本章中蘭登博士、法舍隊長、科列分隊長、未記名的探員……，他們的特性、特徵以及整個事件的大小插曲，例如教皇詔書與教宗的公牛。這些內容都不應該在讀者閱讀蘭登和法舍的對話時，被忽略掉。當然也不能忽略達文西本人，以及眾人對他的觀感的差異所產生的影響。
限於篇幅和個人的時間與能力，以下的心得摘要，將盡可能的不寫下本人對作者文筆的看法。僅就與宗教事務、教會與神學的立場，記錄本人的心得。
第９－１０章：

關於書中人物西拉的生世，以及他和艾林葛若薩的關係，若是回到第５章，好像主業會根本就是一個秘密黑社會了。
第１１－１５章
當１５章西拉如何使用他的苦修帶，使自己在疼痛中，放下個人生理反應的欲望，並以此為事奉神。當本人讀到這裡的時候，這真的是小說，不是基督教的信仰。正確的說，這是批著宗教外衣或是取材自宗教背景因素之下的小說。中國人可能不以為然，正如我們不會將國旗印在褲子後面一樣，但是外國人尤其是非基督徒的外國人，則認為理所當然了。
第１６章

在第93頁中，有一句話可能將幫助我的一生，就是『那是出自好為人師的本能』。當一個人身陷煩惱、危險之中，還是想要幫助人。似乎我是這樣的人，我值得重新思想自己、認識自己，這句話正給了我一個方向。

第１７－２０章
關於斐波那契數列：不單是從第三個數字開始，每一個數字都是前面兩個數字的總和，而且除以前一個數，都將有趨於Φφ就是1.618的結果。再者這是自然界中的基本構成要素，以及所提到的例子，就更加有趣了。試問一個寫小說的人，要將某些事物串聯一起，還需要這麼多的知識、學問。我們不單應該欣賞他們的才華，也應該反省自己，在認識神學、解經與教義上，都不願意多下功夫，更別提在為了作好前三項的學習，而去在預備功課上，多下功夫的可能了。本人真是感到慚愧。
作者從Φφ到人體結構方面，帶出了一個研究的結論，就是因為自然界充滿Φφ，所以人們從發現自然界的特點之一，而崇拜自然界。本人認為作者到出了“人性墮落後的表現之一”，並視之為這是異教徒頌讚大自然的一種行為。若從研究的範圍來看，應該說沒有甚麼問題，但是從基督教的角度來看，有兩個特點，就是人心中需要神，以及人會將奇妙之事，歸諸於神的作為或是神自己。其實，我們信賴基督的愛與救贖，也是因祂的愛和救贖的奇妙，而臣服於祂。但是我們不會以祂的愛、祂的救贖“代替祂的本體”。
再者，蘭登會教書的一段描述，也是極為美的寫作。並此開啟“變位字”與達文西密碼的關鍵。本人不單佩服作者，也發現作者不知不覺之間，並沒有否定了基督教。『如果他有此意，他自己的引用，證明他只是否定“那不正確的基督教”』甚至可以說在他否定基督教的同時，他正說明真正的基督教，是出自神的。
本人的前提是：第一如果他真的在否定基督教。但是他採用古代錯誤研究基督教的事情，來證明基督教之錯誤。其實，只是證明了“錯誤研究基督教的事情，本身就是一種錯誤”。第二以這種方式，帶出書的主題或主要角色“達文西密碼”，只能證明這不是基督教。而且以非基督教之事物，來證明基督教之非，本身就是哲學上的笑話。
第２１－２６章
關於如何欣賞達文西的名畫“蒙娜麗莎的微笑”：這是本人第一次看到這樣的描述，而且又包含著要運用腦筋，真的是不錯的享受。以及蒙娜麗莎的微笑的原由，是和埃及的生殖男神與生殖女神的“變位字”的關係。如果這是真的，那麼作者真是一有知識、二有腦袋，同時能用極為豐富的想像立、聯想力，造出這本小說的情節，不得不讓人讚嘆。身為一位基督徒讀者，應該予以正確的回應，別小家子氣的“令世人反感”。
第２７－２８章
現在來到兄弟會、錫安會的秘密：整個秘密是建立在“基督教原是女神或女性崇拜”的基礎之上，因此才有“現在以男性基礎的基督教社會，是透過欺瞞與暴力的歷史，才得到的結果。”

如果這就是本書對基督教的褻瀆與挑戰，本人認為這仍是針對非基督教之思想，而非針對真正的基督教。因為他們說的是“君士坦丁大帝時的一種錯誤行為”。試問：耶穌基督道成肉身是“以男性還是女性”成為肉身？如果基督教真的以醜陋的手段，使原本的女神崇拜，變成了男神的崇拜，那麼為何不將道成肉身的耶穌，也篡改為女性的耶穌呢？其次，真正的學問探索、哲學論證，應該都不會同意，以歷史後之錯誤“如果真有此錯”，作為推翻前面的史實的證據或根據，同時也不會同意以天主教愚民政策的事蹟，否定真正的基督教，大致上只能否定“曾經犯錯的、歷史上的天主教”，甚至一點也不能否定現在的天主教教會。所以，這根本就是小說，不是歷史。同時作者也是很真實的寫小說而已。因此基督教界根本不需“子虛烏有”的空緊張。這種緊張的動作，同時顯出我們對我們的信仰的無知與錯解，因為基督教根本不是男神崇拜，也不是女神崇拜，甚至有人說也不是一神崇拜，而是獨一真神的信仰。這位獨一的神，是三一真神，祂是個靈，不是男性也不是女性。凡能明白此點的人，只會對以上的錯誤“一笑置之”。
試想作者提出“猶太教沒有女性拉比、天主教和回教沒有女牧師”，作者本身在此似乎有所偏失，因為天主教也有女性神職人員，雖然女性神職人員不能成為主教、教皇，但是這是事實，再者基督教某些教派無女牧師，某些教派有女牧師，其中還有解經與神學的問題，可見作者並不是攻擊基督教，只是提出基督教界的一些質疑，我們為何不藉此反省自己呢？
第２９－３３章

如果作者所提到的時十字架形狀，本身各有不同的時代背景，以及丁文的十字和十字架都來自拉丁文的拷打一字，都是正確的話，那麼對我的信仰是否是利是弊呢？本人以為，基督教的信仰將更加“相得益張”。如果原本的十字架圖案，不是苦、而是男女的和諧，那麼更能證明羅馬人的刑罰的殘忍，耶穌降世受難，就是在這最為殘忍的時刻；神既以知道，還讓祂的獨生子，以這種方式，為我捨命，豈不更叫我“降服”嗎！
第３４－３７章

十字軍東征的確實目的，當然有的人是為了宗教的聖地，更多的人是為了聖物的價值，就是古董的無價，經濟的利益，當然在上位者更有政治的利益。如今作者再將聖殿騎士團與錫安會牽扯進來，從小書的角度真是“多多益善”，就算他說的是真實的，那也不是真正的基督教。因為基督教是反對聖物崇拜的、耶穌要我們守聖餐，為的是記念祂，而且不是用原來的那一個杯，就是耶穌最後晚餐時，按照猶太人愈越節的規矩，為那要來的彌賽亞所預備的那一個杯；更不是用這杯就能擁有神的賜福，而且是物質和權力的福。因為從目前的神學內容來看，我們知道這等思是魔鬼的詭計，而非真正的基督教信仰。正如電影中印地安納瓊斯的內容一樣，是不值得基督徒回以情緒化的反應的，除非作者又有新的構思。
第３８章
根據作者的思路，聖杯不是杯子，而是以聖杯、聖爵去隱喻另一件事物，這一件事不為人知的一個原因，就是連聖經都在否定這個隱喻。作者似乎在說關於“神聖女性或女神崇拜”的事。
這裡許多基督徒一定認為“再不護教”，就如同判徒了。其實大家冷靜的想一想，如果一個人以非基督教的思想，扭曲基督教，他是可憐的，不是該殺的。真正基督教所謂的“世人都犯了罪……人人都有一死”，不是指誤解基督教，而是指知道了神，卻不承認神、不尊神為神。同時我們對這些誤解者，就要置人於死地，尤其不殺其身，而奪其認識真正基督的保貴機會、或使其無法認識真正愛他的基督，那才是我們的可悲，比這人更可悲。基督徒怎可讓仇恨敵人，披上護教的外衣，還沾沾自喜是為神除害、替天行道，如此我們所信的神，絕非愛之神。
第３９章
關於西拉被訓練成一等一的“宗教殺手”，還以此為畢生的職事：他是白子，艾林葛若薩說：因為挪亞也是白子，被神使用成為救了地求上所有的生命的人，所以神需要拉的協助。
挪亞是否真是白子，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“聖經沒有記載挪亞之蒙召，是因為他生為白子”，此與聖經不合。其實我們與某些走偏者相同，為求助人、鼓勵人，也不知不覺“以虛假不實的經文意義”，代替了神的真情、真愛，還使人信以為真般地篤信不疑。我們真是……

再者神是需要人協助才能成事的神。如果真是如此，我們應當信這人，而非信神了。這違反神之基本定義：神乃全知、全能、全權者。

作者既有幫助神之思想，作者已經告訴世人，他不是講論基督徒所信的獨一真神。我們就不應打著神的旗號，反置他於死地。其實，果我們不採取激烈的、情緒的反應，反而反省自己，可能更得益處。例如：我們確實認定“神之全能且不需要我們的幫助，同時神還幫助我們”；但是我們是否曾經為了教會的事工的需要，不求神反求人呢？這與作者所提出的，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，同樣地顯示“我們認定神在教會的工作上，需要人的幫助，而且我們成了‘幫神找人為幫手的經理’”。
第４０－４６章
從前幾章開始，作者以蘭登、西拉、艾林葛若薩交錯的寫作，實在很像電影情節的表達。
當艾林葛若薩主教對西拉說：『天主給了我們一個保護道路的希望……戰爭……必須付出犧牲的代價。你願意成為天主的戰士嗎？』這是一個很困擾的問題。第一神確實會用祂的恩典，幫助人完成“神對人所託付的工作”。第二神一定不會用祂的恩典，幫助人完成“人以為這是神對人所託付的工作”。所以分辨艾林主覺如此教導、帶領西拉，是否正確，實在需要其他的資料。
西拉知道當他犧牲之後，他將一生在主業會的總部，作他最喜歡的事，就是足不出總部，終生修道，到底這是犧牲？還是交易？其次這個行動是關於天主教整體？還是關於主要會在天主教的權力、影響力？似乎是後者，怎能說這是“天主教整體的事！”既非天主教整體的事，怎能說是“天主的事呢！”這也是我們身為基都徒、教會中的同工、領袖所當反省的。我們不能再以“愚民、利用……”等方式，以幫助神完成事工，來推動“我們以為神要我們在教會中、在聖工中，所要完成的事了”。我們也該謝謝作者，提供書中人物“主教、老師、西拉以及主業會和教廷之間的互動、看法等資料”
艾林主教還告訴西拉：遵照『老師』的命令去作，我們就會贏得勝利。在書中這位師是位神秘人物，但是他卻是支持、採用暴力或謀行動的人。因此我們知道這不是基督教的神所使用的方式，所以我們也可以確定“按照老師的作法，也不是基督教的神的作法。”
我們同時可以反省一點，基督教中本就沒有“按照這人、這方法，將會一定成功的定律”。唯有神必成功一途。可是在太多的教會歷史之中，我們常常強調“這種方法必成”，這也是某些神學家、牧者反對成功神學的原因。雖然每一個人可以有自己的想法、看法，但是若我們相信、喜歡成功神學，到了一個地步，不再思想、反省“反對者所提出的意見”，可能我們也失去了基督徒“成聖再成聖、成功再成功”的狀態了。
第４７－５８章
這幾章敘述蘭登等的逃難，中間偶而穿插一章敵方與警方的事務，像似關於艾林主教的憂慮、警方消息來源的故意省略手法等，真是很不錯的技巧。這些都不是我們的討論重點，也不配去討論。
關於李伊提賓一番評論基督教的話：首先我們來看聖經的本質，『聖經是人類的產物，不是神製造出來的、不是從雲端掉下來的，而是為了記錄那些紛亂的時代，而創造出來的一份歷史記錄。還經過無數次翻譯、增補和修訂的推演』。一個堅定相信是神的話語的人，必然為此而激動。其實，這不是作者的原產物，他也是從許多地方拼湊出來的，就是我們曾說的大頭腦們，他們以知識否定聖經。但是當我們想到“神愛世人也包括這些大頭腦的人”，我們作為信仰的反省者，不單不應責怪他們，而是憐憫他們，同時為著過往教會的錯誤，應該學習大衛的心聲“我和我父家得罪了祢”。因為教會以往的愚民證策，將許多的人材，定為異端、處以死刑。例如：第一位說地求不是心，太陽才是中心的加俐略；法國的聖女貞德……等。同時我們也應該反省一點，教會界曾經有這樣的說法，聖經是神的話語，但是描述的就像是“天書→天上掉下來的書”，以至於這不合神心意的部份，就是如今大頭腦們所反對、攻擊的內容了。因為機械式的聖經寫作理論，表示寫聖經的完全沒有自己的意思、存在，只是像機器人一般地被神使用著。其實，這等理論將神限制為“只能使用機器人，才能成功的神”。很可惜的，我們還以為“只出這錯誤的人，是最無敬畏神的舉動之人”。事實上，不認識神之偉大，不知所堅持的機械式的默示論，是以自己的、人的想法，『為神大發熱心』，卻是堅持神是有限之神的“誤信行為”。
真正關於聖經的寫作，應該如此陳述：神使用許多先知、使徒……為我們記錄了、寫下了神的文字性的啟示聖經。這些人寫的時候，或許真知道神的心意，如保羅等、或許並不清楚神的心意，如約拿書中的約拿，但是我們的神是偉大的、全能的，在祂的保守、使用之下，祂啟示的心意被完整的寫在“新舊約全書”之中。

真正關於聖經正典的形成，應該如此陳述：舊約聖經正典的形成，確實是猶太教細統所認定接納的。基督教接受舊約聖經也是我們的舊約，因為經過主耶穌自己的證實。所以，對一般人而言，這是以色列人所承認的經典；對基督徒而言，神在選民身上的作為，才是我們所信服、頌讚的內容。因祂可以使用那背逆的民族，將完整的舊約啟示，傳於世人。新約聖經正典的形成，確實是經過很長的時間，若有人從人的知識來看，認為這是人的作為，那不過是將宗教定義在人與知識之下，但是基督教的啟示觀，確是從神到人，神再使用人，將神的啟示傳於其他人。因此人不得不讚嘆神之偉大和奇妙，因為祂是唯一能夠使用有限之人，將啟示的無限和完整傳與世人的神。同時基督徒不應該只從神和宗教的角度，接受聖經的形成，也應該從歷史、人等被神使用的因素，來面對聖經和聖經的形成。
達文西密碼的作者以君士坦丁將基督教定為羅馬帝國國教的過程，認定基都教新約聖經的形成，是人的作為，且有政治的因素在其中。基督徒不應否定君士坦丁或許有過的政治企圖與事實，因為基督徒應該尊重歷史學家的努力與成果。但是也不應該隨風飄動，人云亦云。新約聖經經卷既然早於君士坦丁二百多年，若是他被神使用，將新約經卷書目定案，不是更顯出神之偉大嗎！但是我們也要領會一點，凡要靠政治、權力或其他事物，來堅固自己在教會中、神面前的地位的人與事，都不是神所喜悅的。因此我們仍然可從作者的另類思維，得到我們反省的內容與方向，也不錯嗎！
目前的教會界、歷史上的教會，都有一些或有過“藉著世物，建立教會的過程”。但是許多基督徒似乎硬將“基督教與世界分開，尤其是與歷史分開”，實在是矯枉過正的行為，也產生了不讀歷史的惡習。我們必須知道歷史也在神的手中，農更深的認識人類的歷史，對於體會自有永有的神，是超乎歷史和掌管歷史的神，一定更有益處。
同時教會中確實有一些事物或事務，是來自異教的，基督徒應當如何面對呢？例如：耶穌降生的確實日期，確實不可能是十二月廿五日。這種時候牧羊人如何夜間在曠野看守群羊？至於他提出的無敵太陽教派、古埃及的日盤成了天主教聖人頭上的光環、古埃及女神伊西絲哺育兒子的圖像，成了馬利亞哺育聖嬰耶穌的藍圖……等眾多可能錯真的從異教環境而來的宗教表現內容。我們不應責怪他，好像我們不顧自己眼中的樑木一般。反而我們應該肯定一事，出於人的好心，為了使神的家更好、使宣揚福音更成功的“思想與作法”，都不是屬神的、而是屬人的、屬地的作法。
至於耶穌的神性：我們所知的內容不是來自信經，而是來自聖經。但是仍有人認定信經不會錯，如同聖經不會一般，這才是我們應該“極力避免的思想、行為和觀念”。同時若是教會的議會，真的被權力的分配所滲透，那是教會的恥辱。但是神再次使用有限的人、有罪性的人，成就大事，那是我們學習對神頌讚、敬佩與敬畏的的內容之一。因此，人在教會之外毀謗神，神的教導應該是愛他們的靈魂吧！若是人在教會中毀謗神，我們應該憐憫他，但是表明我們教會不接受此事啊！請參考猶大書22-23。
當作者提出死海古卷的存在與被發現之時，我們應該知道他是在說那些，因為人之利益，而被人更改之聖經，而非否定了真正的聖經原稿的價值。唯一一點就是他以為死海古卷中人性化的教誨，成了基督教之神乃是人，那是不能被接受的。我們的立場是：聖經是神給我們的經典，當然以人性化的教誨，對我們說出神的要求……，但是我們在其中更得到神對我們靈性的帶領與道德的指正。這不單使我們更能體會道成肉身的真實，也是道成肉身的偉大與真愛。
現在我們來到本書的一個中心點“聖杯”：就是一個身懷重罷秘密的女人，就是抹大拉的馬利亞。整部小說的中心點就是以耶穌曾經和她有過一段婚姻，而天主教為了否定她、詆毀她，而將之寫為“妓女”。
我們姑且不去談論作者的寫作基礎，馬利亞是神、耶穌是人，所以耶穌死了、馬利亞繼續活者的這一條思路。只談作者也認定的“死海古卷等聖經出土古物”，都正確地記載著，支持作者思路的材料。事實上，死海古卷等考古文物，確實不是用來證明天主教為是，而是證明耶穌是神、新舊約聖經的真實性的内容。可見這是作者陷入一個角落，還以為有理。這個角落就是作者所說的達文西的發現與表達，事實是否如此，已經超過本人的能力範圍了。所以不談它。但是這並不代表作者思路上的不正確，需要另外的考證，才能予以接受。而作者的真實支持材料，都是耶穌死了數百年之後的畫像與著述。這思路用在小說真是再好不過了，用在追尋真理，就不能不說是“本末倒置”。
關於耶穌必須是已婚男子：作者提到猶太社會的要求與情況。這一點本人要承認“作者說的比本人所知的多的太多了，以至無法分辨作者所言之真偽”。有待他人為我們指點迷津。不過保羅對於獨身的教導，只比耶穌受難晚幾年而已。這一點我們可以暫時認為“作者或許取材有誤”。然後一路發展到耶穌與馬利亞有後代，就是所謂的王室的血統。所以作者的聖杯之意義，先是馬利亞懷了耶穌的小孩，這個小孩的系統就是王室之後代。並以此說明“女性的地位是耶穌所要提昇的”。最後說出聖杯與女人的關係，就是尋找馬利亞的骸骨，並在其骸骨前膜拜。
如果作者一路要說的是，他們是猶太家族中的兩個王族的結合，所以他們的子孫為王室之後。我們不禁要問：猶大家族在人以色列歷史上的、人的王室，與世人何干？因為耶穌基督的國度不是地上的，至於耶穌基督出於大衛之後裔，不應該被解釋為“耶穌要承接大衛地上的王權”，因為大衛地上的王，只是世上很小的一個國而已，基督之國是萬王之王的國度。所以作者乃是以地上的天主教之缺失，來談論新約聖經為偽，我們當然不應接受這觀點，但是可以反省一點“作我們為主而作且作錯了”，那真是對不起神，虧損祂的榮耀，因此我們更應該努力學習更正確、更進深的解經與神學。甚至可以接受一個觀點，解經與神學不單是神學傳道人的責任，而是全體基督徒都應努力學習的『如果神給了您機會』。
說作者以許多的“變位字”，成了他小說的基礎，我們身為基督徒的人，應該佩服他的才智，千萬別叫人以為“基督徒是擁有強烈酸葡萄心理者的集合”。
第５９－７４章

再一次從小說的角度，不得不佩服作者的功力。但是讓我們專注於宗教事務吧！現在來談談他所謂的聖婚：秘密會社的儀式，居然是性行為，卻不是現代的性生活的觀念而是男性精神或靈性的完整用途。若說玄奇，真是夠玄的了。但是我們要問一點，性除了繁殖後代以外，古代卻能比現代有更多的意義嗎？近代才有只要性，不要小孩的觀念，古代卻有藉性而達到見神和完全的地步。一來不是這事、這觀念聞所未聞，而是古人的推論、推理較今人更純熟、更進步。一來這不正是藉性縱慾的模式嗎！難得還有人以此為真理，並盡全力推廣之。
現在再來談論神的名字：希伯來人稱呼神為“我的主”，本人音譯為“阿豆乃伊”，其中兩個母音，第一個是“ㄚ”，第二個是“ㄟㄧ”。因為希伯來人根本不提之名，免得“妄稱神的名”。另外就是稱呼神為“意譯：那一位”，這個“那一位”的子音，就是YHWH，配上“我的主”的母音，就成了德文的對舊約的神的稱呼，然後英文欽定本聖經的翻譯過程中，將德文對神的稱呼，傳譯為英文的Jehovah，也就是中文聖經所使用的耶和華。YHWH加上我的主的母音，按照華人教會的音譯方式“雅蘶”稱之。其實太多的基督徒並不知道“耶和華”一詞並非真正的希伯來人所稱之神的名。但是作者所使用的Jehovah卻是用Jah男性和Havah希伯來語的夏娃，來表示兩性結合之神，作為本書聖杯的重要支持，其中已經先入為主的認定這就是希伯來人所稱呼的神的名字。本人以為根本不必為此動氣、動情緒，因為根本不需要為“牛頭不對馬嘴”的事而動氣。若是動了氣，有兩個解釋，一為我們不知以上耶和華一詞的由來，我們需要瞭解“若想真正瞭解和解釋聖經，不是只要聖經就可以了”。相信許多人開始意識到，以往的錯誤教導，使我們靈命不成熟、不正確之害了。一為我們還沒有學到基督教訓的真諦，為了敵人的靈魂得救，就是犧牲性命也心甘情願。保羅作了很美的銓釋，請閱讀羅馬書9:1-3; 11:13-15。
第７５－７６章
關於從小在教會所見的撒旦圖像，其實與中國人的青面遼牙，真有異曲同功之妙。我們不能否認，這卻有“使人害怕”趕快回頭信主的功能。若是從聖經來看，撒旦本是光明的天使以及要防備牠，真正的撒旦不是我從小所看的那一種。我們現在甚難防範撒旦的詭計，確實與我們根深柢固的誤解撒旦，仍有一定程度的關係。所以千萬別再自作聰明的，向主內弟兄作朔誤的教導了。
第７７－１０５章

為甚麼一次用這麼長的一個段落呢？因為作者以尋找聖杯為骨幹，以辦案和艾林主教的憂心為輔助，一步步地道出三方面的結局。身為在世上活著的基督徒的我，我確實應該為作者喝采，至少他能夠表達出，“我完全無法表達的精彩情節”。身為一個受創造者百般恩惠的受造者，難道不該為另一個“神的精美作品”的精彩傑作，以向人表達敬重的方式，向神發出祂真偉大的頌讚嗎！
書中主要人物之一的老師，李伊爵士雖然以這是為聖杯和真理而作的、至高無上的聖品行為，卻有殺人也不覺得“良心不安”，以及最後被逮時，仍不忘聖杯之秘密，可見“如果一個人的理想、夢想……超越了理智之後，在他一切都是神聖的，在別人來看，一切都是殘忍的、醜陋的”。這是基督徒在世時的鑑戒。我們應該為神、為教會、為真理……摙想與夢想，但是若沒有真正的真理的規範，我們也是一樣的“將超過理智，卻仍能用理智，為自己尋得成千上百個理由，我是熱心為主，甚至因此而受人之迫害啊！”教會歷史中的內鬥，確實有人是真正的對，卻被鬥下去了；但有更多錯的人，在內鬥中得了權勢。天主教的黑暗時代不就是眼睜睜的事實嗎！
看到西拉、黑蜜、艾林主教被李伊玩弄於手掌之中，主教冷靜中的放手一博，以至於忘了“不能忘記的原則”作老師交待你的一切事。忽略了或跨出了“不要違反神的法規”的界線。終於發生了不能彌補的憾事。作者也以“賄賂機師”表達出絕望者的無奈。可見教會中處事，就算是萬不得已了，仍應再想想“是否還有聖經的規範，我們還沒有操練與實踐？”

李伊為何要這麼作？一來不能遏止好奇心、一來誤解了賈克處理聖杯的心態，更是不明白“聖杯的真正意義或精神之所在”。同樣地基督徒若是活在“人云亦云”的聖經知識裡，不是也會犯同樣的錯誤嗎！這裡不是要人不信或詆毀前人的努力成果，而是真正地尊敬先聖先賢，不是將他們的成果、經歷視為與聖經般的“無誤無謬”，而是透過自己對聖經下的功夫，確定前人已經走過的信仰旅程，那一部份在宇宙性的、不變的聖經範圍之內，那一部份是留給我們“再進步”的空間。相信這也是神所喜悅的事情之一吧！或許聽從神、不聽從人是應當的，也可以角度來揣摩或借用吧！
再者基督徒一直相信“神會指引個別的基督徒”，為何在我們的教導體系之中，卻有“從人來的印證一環呢？”我們不要一開始就否定這個疑問的出發點，也不要一開始就確定人的印證是不可或缺的重要，兩者是同樣的道理。因為浙是前人的遺產，是今人應該自己去驗證的事項之一。這也是李伊所犯的錯誤之一。就是不要讓先人白白犧牲啊！是否要讓先人的犧生落空？這個問題不是人憑己意可以回答的，真正尊主為大的人應該先問主，而非先有己見啊！
從艾林主教身上，我們可以看到神職人員的現實性狀態。在靈性上、臨終時也要人學習寬恕，但是被搶救回來時，得知仇人落網，也敵不住人性中的喜悅和無奈。基督徒們可曾想過神職人員的有限？他們也是人，與我們一樣，也一樣的性情、有一樣的熱心和同樣的需要“被人認同、被人接納，尤其是在人性的軟弱上，需要同樣的支持和扶助。”
在最後的羅絲林一詞上：對中文讀者真有隔靴搔癢，缺少強烈的刺激性。如果我們從玫瑰線、子午線、玫瑰脈等“變位字”的類似處來看，真的可體會“作者編寫的豐富性”。只是可惜的事情發生了，因為作者所探討的小說情節與宗教關聯的關鍵，總是圍繞在世上的物質、人世間的繁殖與延續等關係之上。殊不知基督教的特點之一，是從今生到永生的重生，而非人種、王室的繁殖。因為從靈生的，不是人之靈，乃是從神之靈“聖靈”生的，才能得到永生。
最後來到“墨洛溫家族”一事：一個王族、有前有勢的家庭，如果遇見了生命攸關的事，作出一切的犧牲，都是很正常的，但是以此作為引起這一連串的故事，只能說作者的思路實在高超。因此再次證明這是一個豐富的小說的情節，以及很好的小說故事。我想基都徒仍舊不應為此動氣吧！
關於最後的晚餐的圖畫以及基督之杯的關係：最後的晚餐必須是逾越節的晚餐，耶穌要門徒去預備逾越節的晚餐，因此13個人的晚餐需要有14個杯子，因為有一個杯子是留給“摩西所預言的‘神要在你們中間興起一位先知我’那一位”，就是俗稱的基督之杯。逾越節的晚餐應該只有苦菜、無酵餅以及整隻用火烤的羊羔。

現在達文西所畫的最後的晚餐，作者特別指出沒有基督之杯，而且無酵餅成了麵包等等。其實我們應該這麼看，一者是達文西沒有按照訂畫者的意思去畫；一者是達文西缺少“逾越節的晚餐”的史實資料。前者是故意失約，來隱藏自己要表達的內容“如果他真有此意的話”，那麼“最後的晚餐”一畫，本身已經不具備被採納為證據的資格；後者則證明達文西不具備證實聖杯為女神崇拜、尊崇女性……等意義的資格。
其實最大的問題出在：作者以十五世紀出生的達文西，以及關於達文西的傳言，去架構這一個小說的史實，若是小說則是很好的聯想；若是史實，作者本身已經違反的考古的原則。考古原則是以越早的、越多地點的、越多數量的古物，為優先選取的對象，而不是已越現代的、猜測的為選取的對象。因此基督徒若是因此而“聞雞起舞”，只會讓人輕看我們是沒有知識的基督徒。
不受此書影響的秘訣：認真的、下工夫的認識我們所信的內容；以及將作者最有利的論點，放在“時間顛倒”的檢驗之下，所有的論點就都失去了根據。正如上面所論的最後晚餐的畫作一樣。
3、 終曲
蘭登終於找到了聖杯之所在，我們不必去想“是他找到聖杯，還是聖杯找到他”，因為那已經不是基都徒應該再花時間去追尋了。我們應該花的時間，是去完成神對我們的託付，祂對我一生的旨意。
4、 結語
以上所記都是本人閱讀此書的思緒，望您能有同感。現在不得不說出自己內心的衝擊。讀此書時，曾經也激起本人的一股衝動，想到若能有足夠家庭與生活的支持，因此能夠攛心研讀聖經、歷史、文化、考古……等一切似乎應該具備的學問，將來必能為教會界獻上一己之力。

接著想到，既然已知神十多年的帶領，祂不是要我作那一方面的追尋，而是祂已經給我的“聖經經文與信息的原意為何？”我實不應該被此書的刺激，影響了當出跟隨祂的安排的心志。願主憐憫我，繼續一生回應祂，回應祂已經為我作的安排和帶領，他沒有新的指示，我就不該有新的計畫。因為祂才是我的主，我的理想、夣想……甚至祂已經給我的恩典，都不能取代“祂是我的主”的位置。阿們！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胡建麟　寫於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2-21-2005於芝加哥
